
院团委〔2023〕54 号

关于我院学生会及社团建立团支部的通知

各系（部）团总支、学生会、学生社团：

为进一步加强我院共青团基层组织建设和组织延伸，强

化共青团组织对学生会及学生社团的引导作用，根据《关于

改革创新高校共青团工作切实增强思想政治引领实效的若

干措施》《深化学校共青团改革的若干措施》《关于巩固高

校学生会（研究生会）改革成果的若干措施》等文件要求，

结合工作实际，决定在学生会、社团中建立团支部，逐步构

建团学组织发展新格局。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落实到团的全部工

作和建设之中，进一步加强我院基层团组织建设，增强团组

织对学生会和学生社团的思想引领和工作指导，团结带领广

大团员青年成长为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

代好青年。



二、组织设置

（一）院、系学生会和学生社团应在所属团组织的指导

下建立团支部，其成员应涵盖组织全体工作人员。团支部团

员人数一般不超过 50 人，支部可根据团员的人数和分布情

况划分团小组。

（二）院、系部学生会团支部和学生社团团支部属于功

能型团支部，支部成员的团组织关系仍隶属于行政班级团支

部。

（三）团支部应设立团支部委员会，设书记 1 人，一般

为学生会组织主席团成员或社团负责人；可根据实际情况设

副书记和组织委员、宣传委员，团支部委员会一般由 3 至 5

人组成。团支部书记、副书记和委员由批准其成立的团组织

指定。团支部委员会成员纳入学校团干部培训体系。职责如

下：

1.团支部书记：主持学生会、社团团支部工作，具体包

括：传达学习贯彻上级党团组织会议精神及相关要求；结合

实际开展主题团日活动；监督社团工作计划的制定和执行情

况。

2.组织委员：掌握团支部的组织状况，做好团情统计工

作；了解团员的思想、学习情况，配合上级党团组织做好思

想教育工作；组织团员学习团务知识。

3.宣传委员：按照上级党团组织的要求，开展宣传动员



工作；负责团支部的信息工作和对外宣传工作；做好工作总

结和资料整理工作。

三、学生会、社团团支部的工作职能

（一）组织团员青年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宣传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执行上级团组

织的决议等。

（二）贯彻上级党团组织的重要指示精神，制定并执行

学生会、社团工作计划，定期召开团支部工作会议，推进相

关工作，民主决策并监督执行所在学生组织重大事项。

（三）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和价值引领，引导支部成员树

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学生会、社团的实际情

况，积极开展学习交流、仪式教育和主题团日等活动，规范

开展“三会一课”。

（四）建立健全学院学生会、社团功能型团支部各项工

作制度，做好经验总结和资料整理工作。

（五）完成上级党团组织交办的其他任务。

（六）组织学生会、社团充分发挥自身特色优势，积极

开展文化活动，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

（七）加强对团员青年的教育与管理，做好各项团务工

作，做好团内考核及评优工作。

（八）做好学生会、社团功能型团支部成员的日常登记

管理工作。



（九）学生会、社团功能型团支部，一般不发展团员、

处分处置团员，不收缴团费，不选举团代表大会代表，可优

先推荐担任学生代表大会代表。

四、学生会、社团团支部成员的义务、权力

（一）学生会、社团团支部成员的义务

1.严格履行《团章》规定的所有共青团员义务。

2.积极参加班级团支部及学生会、社团团支部开展的活

动。团费上缴至行政班级团支部，无需在学生会、社团团支

部重复缴纳。

3.认真学习并带头遵守学生会、社团管理的各项规章制

度。

（二）学生会、社团团支部成员的权利

1.享有《团章》规定的所有共青团员权利。

2.按照规定参加优秀团员、优秀团干部评选。

3.学生会、社团团支部的推优工作由学院团委负责（系

学生会团支部由所在系部团总支负责），团支部成员须认真

学习并遵守学生会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

4.团支部成员只在班级团支部进行团籍注册和缴纳团

费，不重复注册及收缴团费。

5.团支部成员是一个团籍两种身份，不仅是班级团支部

成员，同时也是学生会、社团功能型团支部成员，需参与两

个支部的活动。



6.团支部成员须在学生会、社团活动中发挥模范带头作

用，每学期参加学生会、社团功能型团支部的人员登记。

7.团支部成员可参加团内评优评先工作。

五、工作要求

1.各系部团总支须认真指导学生会开展团支部建设工

作，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团支部数量、人员构成及团支部书记、

副书记和委员人选，并由系部团总支具体指导团支部开展各

项工作。

2.院学生会、学生社团团支部应由院团委指导并批准设

立，并由院团委具体指导团支部开展各项工作。

3.学生会团支部和学生社团团支部成立后，于 9 月 30

日前填写《安徽新闻出版职业技术学院学生会、社团团支部

成立登记表》并签署意见、加盖所属团组织公章，交至图书

科技楼 104 室团委办公室，同时将电子稿发送至团委邮箱。

附件：安徽新闻出版职业技术学院学生会、社团团支部成立

登记表

共青团安徽新闻出版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

2023 年 6 月 14 日


